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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和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及参照有关行业技术标准、规范、规定制定。用于规范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系统效果评定

及通风管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本标准为强制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非煤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项宏海 陈宜华 张兴凯 程厉生 吴冷峻 王云海 贾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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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 通风系统鉴定指标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含伴生氡及其子体矿山）在安全评价、设计、建设和开采过程

中对井下通风系统的测评和鉴定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含伴生氡及其子体矿山）的安全评价、设计、建设和开采。亦

适用于深凹露天矿采用地下井巷开拓的部分。 

本标准不适用于放射性矿、煤矿、煤系硫铁矿及其他与煤共生矿藏的开采。 

本标准也不适用于石油、天然气、矿泉水等液态或气态矿藏的开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16423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 

GB5748  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方法 

GB4792  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 

GB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Z2  工业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GBZ159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GBZ160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技术 

GB50215  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 

YSJ019  有色金属矿山采矿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Metal and nonmetal underground mines 

以平硐、斜井、斜坡道、竖井等作为出入口，深入地表以下，采出供建筑业、工业或加工业用的金

属或非金属矿物的采矿场及其附属设施。 

3.2  

矿井通风系统  Mine ventilation system 

向井下各作业地点供给新鲜空气，排出污浊空气的通风网路、通风设备和通风控制设施的总称。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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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机站通风系统  Ventilation system for multistage fan station  

在矿井主通风风路的进风段、需风段和回风段内各设置若干级风机站，接力地将地表新鲜空气经进

风井巷有效地送至需风区段或需风点，并将作业产生的污浊空气经回风井巷排出地表所构成的通风系

统。  

3.4  

矿井需风量 Requiral air-quantity of mine 

    井下各作业场所需风量之和。 

3.5  

矿井总风量 Total air-quantity of mine 

    矿井通风系统要求提供的风量。 

3.6  

矿井有效风量 Effective air-quantity of mine  

送到井下各作业场所的新鲜风量之和。 

3.7  

矿井有效风量率  Effective air-quantity rate of mine  

矿井有效风量与一级主风机站（进风机站或回风机站）风机总风量值最大者之比的百分数。 

3.8  

机站风量 Air-quantity of fan station 

由风机产生的在机站巷内通过的风量。它等于风机风量除以机站的漏风系数，漏风是由于机站建筑

（密闭墙和检查门）的气密性在风机前后造成的局部循环风。 

 

4  矿井通风系统鉴定指标 

4.1  基本指标 

以下六项指标作为鉴定矿井通风系统的基本指标，用以评价矿井通风系统的基本状况。 

4.1.1  风量（风速）合格率 q 

风量（风速）合格率为实测风量（风速）符合《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 通风系统》第

5.2 条标准的需风点数与需风点总数的百分比。它反映需风点的风量或风速是否满足需要，以及风量的

分配是否合理。 q≥65%为合格标准。 

 q= z

n
×100%                        （1） 

式中： 

n—风量或风速符合本标准第 5.2 条的需风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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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同时工作的需风点数，即在通风设计中进行风量计算及分配的各需风地点。 

4.1.2  风质合格率 z  

        风质合格率为风源质量符合《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 通风系统》4.1 和 4.3 条标准的

需风点数与需风点总数的百分比。它反映风源的质量及其污染情况。 z ≥90%为合格标准。 

z = z

m
×100%                       （2） 

      式中： 

m—风源质量符合《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 通风系统》4.1 和 4.3 条要求的需风点数。 

4.1.3  作业环境空气质量合格率 k  

作业环境空气质量合格率为作业环境空气质量(粉尘、CO、NOx 等)符合《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

风技术规范 通风系统》4.2、4.4 和 4.5 条标准的需风点数与需风点总数的百分比。它反映井下作业环境

的空气质量状况及通风效果。 k ≥60%为合格标准。 

k =
z

e
×100%                       （3） 

式中： 

e —作业环境空气质量符合《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 通风系统》4.2、4.4 和 4.5 条要

求的需风点数。 

4.1.4  有效风量率 u  

有效风量率为矿井通风系统中的有效风量与主扇风量的百分比。它反映主扇风量的利用程度。 u
≥60%为合格标准。 

u =
f

u

Q

Q


 ×100%                    （4） 

式中： 

uQ ——各需风点实测的有效风量之和，m3/s; 

fQ ——主扇的实测风量，多台主扇并联，为其风量之和；压抽混合式通风时，取其风量值大

者；多级机站通风时，取第一级进风机站或末级回风机站风机风量总和值之大者。 

4.1.5  风机效率 f  

风机效率，在主扇通风系统中为主扇的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的百分比，它反映主扇的工况、性能

及其与矿井通风网络的匹配状况。当多台主扇并联时，取其风机效率的算术平均值。在多级机站通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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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风机效率为所有风机效率的算术平均值。 f ≥70%(全压)为合格标准。 

f =
cd

ff

N

QH

 1000

.
×100%            （5） 

式中： 

Hf——风机全压，Pa; 

Qf——风机风量，m3/s； 

N——风机电机输入功率，kw； 

 d——风机电机效率，%，应实测，如无条件实测，可参考表 3 或产品说明书取值。 

 c—传动效率，直联传动 c=1.0，皮带传动 c=0.95 

 

    表 3      电机效率               

电机额定功率，kw ＜50 50~100 ＞100 

电机效率，% 85 88 89 

 

4.1.6  风量供需比β 

风量供需比为实测的主扇风量或一级机站风机总风量最大值与设计的矿井需风量的比值，它反映风

量的供需关系。 

cQ

fQ




                            （7） 

式中： 

cQ —设计的矿井需风量，m3/s。 

如果 fQ 与设计选取的风机风量相同，则 等于风量备用系数 Kb 和风机装置漏风系数 Kf的乘积。

风量供需比的合格标准为 1.32≤≤1.67。 

Kb 值为 1.20~1.45，可根据矿井开采范围的大小，所用的采矿方法，设计通风系统中风机的布局等

具体条件进行选取。Kf值为 1.10~1.15。 

4.2  综合指标 

通风系统综合指标 C，是以上六项指标的综合反映，用以直观衡量通风系统实施后的综合技术经济

效果。 

 
6  

fukzqC ×1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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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风量供需指数，%。 

当 1.32≤ ≤1.67 时，取 =100%，为合格指标； 

 ＞1.67 时，取 = %100
67.1




； 

 ＜1.32 时，取  = %100
32.1




。 

以上 6 项指标的合格值代入（8）式，可求得综合指标的合格标准，C≥72%。 

4.3  辅助指标 

以下三项作为鉴定矿井通风系统的辅助指标，主要用以衡量矿井通风系统的经济及能耗情况。它们

受制于矿体赋存条件和所用采矿方法等因素的影响较大，所以只能用作对比参考。 

4.3.1  单位有效风量所需功率 Wu 

单位有效风量所需功率为每立方米有效风量通过单位长度的主风路的能耗，它反映获得单位有效风

量的能耗状况。 

Wu=
LQ

W

u

f




     kw/m3/hm                    (9 ) 

式中： 

fW —矿井通风系统全部风机实耗功率之和，按实测的电机输入功率计算，kw； 

L—以百米为单位长度的主风流线路的总长度，hm。 

4.3.2  单位采掘矿石量的通风费用 J 

单位采掘矿石量的通风费用，为矿井通风总费用与年采掘矿石量之比。 

J=
A

F

10000


     元/t                   （10） 

式中： 

F —每年用于矿井通风的总费用，包括电费、设备折旧费、工程摊提费、材料消耗费、维修费

及工资等，元/a； 

A—该通风系统内的年采掘矿石量，万 t/a。 

4.3.3  年产万吨耗风量 q 

年产万吨耗风量，为主扇风量或一级机站风机总风量最大值与年采掘矿石量的比值。用以直观地衡

量万吨产量所需的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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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
q f


        m3/s/ 万 t/a                   （11） 

 

 

 

 

 

                                                                            


